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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地位委员会 

第五十七届会议 

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

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“2000 年妇女： 

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、发展与和平”的大会特别 

会议的后续行动：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

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
 
 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阿普尼阿普世界妇女(印

度)信托基金提交的声明 
 
 

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，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

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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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声明 
 

  改善打击贩运人口立法的全球执行计划 
 

 过上无暴力生活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。但是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现象

仍然猖獗，而且是当今世界最恶劣的侵犯人权形式。在全球各地，妇女和女孩不

论什么年龄、种族、居住地和宗教，都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暴力，包括强奸、性骚

扰、家庭暴力和强迫劳动。国际社会已高度重视这一问题，并通过了若干法律文

书来防止、消除和惩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。尽管国际社会和各会员国做出

了艰苦努力，但妇女和女孩仍然继续遭受剥削。 

 贩运人口是助长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一种手段。它是增速最快的犯罪业，

通过性奴役或强迫劳动赚取利润。具体而言，贩运女孩和妇女卖淫的活动之所以

猖獗，是因为国家、社区和家庭单位对性购买有需求，加上持续存在的性别歧视

导致了脆弱性。这种歧视使得性购买正常化，剥夺了女孩和妇女平等获得安全住

房、生计、教育和法律保护的机会。这一现实使妇女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猎物，后

者哄骗、强迫、引诱和怂恿她们迎合性购买需求。对性的需求很少得到妥善处理，

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，被拐卖进入色情行业的人并非是为了满足人贩子的需求，

而是要满足购买者的需求，而绝大多数购买者是男子。我们认为，各成员国的现

行法律不足以遏制性贩运，因为并非参与贩运行为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惩罚，这造

成了有罪不罚现象。 

 需求加上有罪不罚为贩运人口活动猖獗创造了机会。这种环境使得人贩子风

险低、利润高，却给受害者带来了严重的健康风险并侵犯了其人权。我们希望各

成员国致力于执行全球实施计划，以改善打击贩运人口立法，特别注重惩罚皮条

客和购买者，而非受害者。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可以核可该计划背后

的概念，以期在 2015 年启动该计划。 

 在很多情况下，关注点都放在作为贩运人口受害者的妇女身上，但尚未解决

男性需求。如果男子不进行性购买，人贩子、皮条客和妓院老板将被迫失业。我

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和法律变革。 

 


